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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证监〔2014〕15号

关于开展辖区证券期货纠纷调解工作

主题宣传活动的通知

辖区各证券、基金、期货经营机构：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13〕110号）精神，不断完善证券期货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根据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要求，广东证监局会同广东证券期货业协会，决定于“3·15国际消费者权益保护日”期间组织开展辖区证券期货纠纷调解工作主题宣传活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活动主题

以“宣传调解制度，化解证券纠纷”为主题，广泛宣传证券期货纠纷调解制度，介绍证券期货业协会（以下简称协会）调解纠纷的受理范围、办理程序、申请方式等内容，引导辖区投资者在遇到证券期货纠纷时主动向协会申请调解。

二、活动内容

活动期间，各机构要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一）在3月15日至18日期间，通过手机短信向客户发送1次广东证监局编写的手机短信（见附件1），手机短信发送范围至少应覆盖近一年来发生过交易的客户。

（二）自3月15日起，辖区各证券公司、基金公司、期货公司要在网站首页，证券期货营业部要在营业场所电子屏、投资者教育园地等发布《广东证监局、广东证券期货业协会关于加强辖区证券期货纠纷调解工作的公告》（以下简称《公告》，见附件2），并做好现场、电话、网上答复工作，向投资者讲解公告内容。

（三）根据机构自身业务情况，选择以下标语向投资者进行宣传：1.“调解证券纠纷是法律赋予证券期货业协会的职责”；2.“调解期货纠纷是法律赋予证券期货业协会的职责”；3.“证券期货业协会为投资者提供免费调解服务”。

（四）结合自身实际，在3月15日前后开展其他与投资者保护相关的宣传教育活动。

 三、工作要求

（一）认真落实本次主题宣传活动安排，并综合运用开户、回访、咨询、开展投资者培训和专题报告会等渠道，以及公司网站、刊物、营销宣传材料等信息载体，向投资者解读上述《公告》、手机短信和标语内容，介绍调解制度和协会调解职能，提高投资者对调解工作的认识。

   （二）组织从业人员认真学习《公告》及《广东证券期货业协会证券期货纠纷调解工作管理办法（试行）》、《广东证券期货业协会证券期货纠纷调解规则（试行）》（可登录该协会网站查阅上述文件），了解掌握调解知识及操作程序。

   （三）证券公司、证券分公司、基金公司和期货公司应于4月15日前，以电子邮件形式向广东证监局报送本单位及分支机构开展宣传活动的工作总结。

广东证监局将对各机构开展宣传活动情况进行检查，对未按要求完成相关工作的机构予以通报。

    联系人：鲁 艺；联系电话：020-37853856；

联系邮箱：luy@csrc.gov.cn。
    附件：1.向客户发送的手机短信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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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向客户发送的手机短信内容

广东证监局提醒您，调解证券期货纠纷是证券期货业协会的法定职责。投资者与广东辖区证券基金期货机构之间发生业务纠纷时，可向该协会申请免费调解。电话:020-37853815，网址：www.gdcm.org.cn。
附件2： 

 广东证监局  广东证券期货业协会

关于加强辖区证券期货纠纷调解工作的公告

调解证券期货纠纷是证券期货业协会的法定职责。为妥善处理广东辖区（不含深圳）证券、基金、期货业务纠纷（以下简称证券纠纷），广东证券期货业协会于2013年5月成立了证券期货纠纷调解委员会，致力于通过明法析理、说服疏导等方式，促使当事人在平等协商基础上自愿达成调解协议，提高纠纷处理效率，降低维权成本。为进一步加强辖区证券纠纷调解工作，根据《证券法》、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的意见》等规定，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1、 调解事项：投资者与广东辖区证券、基金、期货经营机构之间发生业务纠纷时，相关当事人可向广东证券期货业协会申请调解。

2、 调解原则：在当事人自愿、平等的基础上进行调解，调解不影响当事人通过诉讼、仲裁等法律途径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3、 调解费用：广东证券期货业协会不向投资者收取调解费用。

4、 调解效力：调解协议经相关当事人及调解员签字后生效，当事人可以按照规定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确认调解协议的效力。

5、 申请方式：投资者可以通过广东证券期货业协会网站纠纷调解平台，或通过邮寄、邮件、传真等方式提出调解申请。欲详细了解调解规则及申请方式请登录该协会网站查询。

广东证券期货业协会联系方式如下：

电话：020-37853815；传真：020-37853814；

网址：www.gdcm.org.cn。 

特此公告。

                 广东证监局    广东证券期货业协会

                          2014年3月13日
抄送：会投保局。
广东证监局办公室              　　　 2014年3月13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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